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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 109 年度青年外交大使暑期服務營隊實施計畫 

壹、依據：新北市國際教育中程計畫辦理。 

貳、緣起： 

新北市為擴增本市學子與世界接軌機會，成為世界公民，持續與 NGO單位合作，透過海外

青年志工來臺進行服務與教學活動，提供本市學生及偏鄉學子開拓國際學習視野之機會，並與

「新北市 108學年度高中職學生全球關懷及全球移動力培育實施計畫」連結，鼓勵本市高中職

於校內培育青年外交大使(Youth Ambassador)」(以下簡稱 YA大使），擴增服務範疇，以期在

服務過程培養學生在地認同感，陶冶國際素養，提升學生全球移動力。本局將從本市高中職精

選具外語溝通能力、個性活潑並具有高度服務熱忱之 10-11年級學生，擔任本市暑期服務營隊

YA大使，期許 YA大使能善用語言優勢，達到學習服務之效。 

參、計畫目標：   

一、涵養本市高中職學校學生服務他人之熱誠。 

二、增進本市高中職學校學生團隊合作之精神。 

三、培養本市高中職學校學生展現良好之國民外交能力。 

肆、辦理單位： 

一、主辦單位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。 

二、承辦單位：新北市立三重高級中學。 

伍、計畫內容： 

 一、甄選報名： 

(一)學生報名資格條件： 

         1.本市公立高中職 10-11年級在學學生。 

         2.學習態度積極，改過銷過後無小過(含)以上紀錄者。 

         3.具英語溝通能力，最近一學期成績單，英語成績 75分以上。 

         4.具備愛心、熱誠、創意、活力，具有高度服務熱忱。 

         5.其他佐證資料(如其他志工服務、第二外語等證明)。 

(二)報名時間：即日起至 109年 3月 6日(星期五)。 

(三)報名方式：參與「新北市 108學年度高中職學生全球關懷及全球移動力培育實施計

畫」之學校每校可推薦至多 5名，其餘本市各高中職每校可至多推薦 3名，由各校

彙整學校名冊(附件 1)、個人報名表(附件 2)，經核章後，連同各校報名學生基本

資料 Excel表(附件 3)，以電子郵件傳送至三重高中學務處洪昕嵐組長電子信箱

a074848@gmail.com，檔名請註明（學校名稱-新北市 109年度青年外交大使暑期服

務營隊甄選）。 

(四)錄取名額：正取 89名，無備取，得不足額錄取。 

(五)審查錄取及公告： 

1.審查標準：校內先行審查並排序，報名者需符合報名資格條件，並請學校依以

下條件排序：英語科成績、獎懲紀錄、學期成績總平均及其他佐證

資料。 

2.錄取公告：109年 3月底於本局網站公告錄取名單，函知各錄取學生所屬學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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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培訓： 

(一)辦理 YA大使培訓課程，包含基礎課程及特殊課程。 

1.基礎課程： 

(1)109年 4月 11日(星期六)(暫)，含服務倫理、服務內涵、自我瞭解、團隊動力

等。 

(2)109年 5月 23日(星期六) (暫)，含團隊帶領技巧、危機處理、營隊活動設計

課程等。 

(3)特殊課程:視各服務項目而定，將另函通知。 

(4)成果發表暨授證典禮:109年 9 月 11日(星期五)(暫)。 

(二)全程完成培訓課程，且參與營隊服務活動達 20小時以上，始能授予新北市青年外

交大使暑期服務營隊證書。   

三、相關規定說明： 

(一)建立「新北市青年外交大使暑期服務營隊資料庫」，記錄服務時數。 

1.依規定參與青年外交大使暑期服務營隊培訓課程。 

2. 培訓課程及服務活動參與度及出席率良好。 

3. 每位 YA大使至少選擇一項服務項目，並服務 20小時以上。 

(二)建立新北市青年外交大使暑期服務營隊 FB粉絲專頁，提供交流溝通暨成果分享平

台。 

(三)YA大使服務項目與時數認定：  

1.營隊服務說明：辦理本市國中小暑期全英語志工服務營隊，青年外交大使需與

海外志工共同參與特殊課程培訓，規劃營隊服務內容。 

2.本(109)年度資訊如下表(營隊辦理日期為暫定，若有調整另函知各校)： 

項

目 

服務營隊項目 

(依志願選填擇 1參與) 

辦理日期 

(暫定) 

備註 

1 
臺美學生攜手交流學習服

務-英語育樂營 

109/7/1進階培訓 

109/7/2-3、7/6-7 

營隊服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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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裔志工英語營 

109/7/2-3進階培訓 

109/7/6-10第 1梯 

109/7/13-17第 2梯 

 

3 
Japan文化交流體驗營 

109/7/1進階培訓 

109/7/6-8營隊服務 
 

4 

Easy Leap海外青年志工-

英語輔學營 

109/6/29-30進階培訓 

109/7/1-14營隊服務 

Easy Leap海外青年志工-

英語輔學營，自培訓日起

至營隊結束期間，皆採

「住宿制」。 

3.實際參與服務時數，由主辦單位訂定之。 

4.其他服務活動需由主辦單位認定後，始可核予服務時數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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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實施期程如下：  

實施

階段 

項

次 
實施項目 內容 預定期程 

主辦 

單位 

籌備

階段 

1 召開籌備會議 
研商 109 年度青年外交大使暑期服務營

隊實施計畫。 

108年 

12月 

教育局  

三重高中 

2 公告甄選辦法 
函知本市各公立高中青年外交大使暑期

服務營隊實施計畫。 
109年2月 教育局  

3 審查與公告 
1.學校報名送件截止日: 3/6(五)。 

2.審查各校薦派所屬資格之學生名單。 
3月 

教育局 

三重高中 

4 建立資料庫 
建立「新北市青年外交大使資料庫」管

理記錄每位青年大使服務狀況。 
4月 

教育局  

三重高中 

培訓

階段 
5 培訓課程 

1.基礎課程:4/11(六)、5/23(六)。 

2.特殊課程:每個項目個別培訓。 
4至 7月 

教育局 

 三重高中 

服務

階段 
6 服務學習 參與 109年度計畫內之服務項目。 7月 

教育局 

各服務項目

之負責單位 

結業

階段 
7 

成果發表暨 

授證典禮 
成果發表暨授證典禮。 9月 11日 

教育局  

三重高中 

檢討

階段 
8 檢討會議 計畫執行作業檢討與精進。 10月 

教育局  

三重高中 

 

柒、 敘獎： 

承辦學校校長依據「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」第 7條第 1項第 5款第 6

目嘉獎 2次；承辦學校相關人員依「新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辦理教師敘獎處理原則」附

表第 28項第 1款規定，主辦人員 1人記功 1次，餘有功人員 5人各嘉獎 2次。學校得予

參與學生敘獎。 

玖、經費來源：由本局相關預算項下支應。 

拾、本計畫奉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  


